
 

教職員於學務系統線上填寫

學生獎懲建議 

生輔組審查條文並簽分 

 

召開獎懲委員會 生輔組(依事實證據簽核意見) 

) 

違紀違規事實調查

 

當事人雙方意見陳述 

獎懲委員會決議 

校長核定

 

發佈決議書 

函送學生家長、當事人、學生導師 

輸入獎懲功過系統 

學生 導師 

服

 

不服 

結案 提重新審議(20 日內向學

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) 

決議 

書面通知當事人 

服

 

不服

 

結案 

學務長核定 

) 

公佈於系統 

) 

懲處部分系統通知學生與導師 

) 

導師 學生 

服

 

不服 

銷過 

銷過申請(20 日內提出) 

(銷過實施要點第三條) 

愛校服務 

修訂電腦資料 

結案 

申訴(20 日內向學生申

訴評議委員會提出) 

輔導 

輔導 

小功小過(含)以下處分 

    (一般案件) 

 

   大功大過(含)以上處分 

        (重大案件) 

 

有理 駁回 

撤銷處分 結案 

結案 

撤銷紀錄 

主管審查學生情況 

國立中央大學 學生獎懲處理流程 


